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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討論事項 

案由 1：CNS 15816-3「空調系統防火閘門耐火試驗法－第 3 部：

試驗方法指引」之 6.3 防火閘門測試作動溫度疑義。(提

案單位：顯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) 

案由 2：CNS 14705-1「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－第 1 部：

圓錐量熱儀法」B.3試體數量疑義。(提案單位：國立高雄

科技大學)  

七、決議事項 

(一)案由 1：CNS 15816-3之 6.3防火閘門測試作動溫度疑義。 

決議： 

1、本案若感熱釋放裝置設定為 141℃，有可能在一般空調系

統閘門關閉前，濃煙即已進入空調管道擴散至其他空間造

成危害。 

2、本案閘門若使用於排煙系統，查另有 ISO 21927-8 Smoke 

and heat control systems — Part 8: Smoke control dampers可

供排煙閘門測試使用，ISO 21927-8 對閘門有不同於 CNS 

15816 系列標準之試驗項目，如洩漏性試驗(ISO 21927-8

之 5.1)及耐火性試驗(ISO 21927-8 之 5.2)等。因此不宜以

作動溫度高於 CNS 15816-3之 6.3之閘門用於一般空調系

統防火。 

3、CNS 15816系列標準之參考依據為 ISO 10294系列標準，

ISO 10294-1~4於 2018年整併由 ISO 21925-1取代，但技

術內容多維持原有規定，因此現行國家標準內容仍可適用。 

4、CNS 15816系列標準雖以 ISO 10294系列標準為參考依據，

但在國家標準制定作業程序中，仍需依據國內情況，對內

容酌予調整而非全盤採用。 

5、CNS 15816-3 第 1節適用範圍規定「本標準規定空調系統

防火閘門耐火試驗方法之應用指引」，因此本標準之 6.3

〝作動溫度(72±4)℃〞即為此試驗方法之〝應用指引〞。 



 4

6、依標準法第 4條「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。但經各該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，從其規

定」，買賣雙方若有其他溫度要求時可協議另訂之，惟仍

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。因此無論是否於本節條文加

上〝一般〞，其結果並不影響現有標準內容意旨，CNS 

15816-3暫無需修訂或勘誤。 

(二)案由 2：CNS 14705-1「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－第 1 部：

圓錐量熱儀法」B.3試體數量疑義。 

決議： 

1、CNS 14705-1主要參考依據 ISO 5660-1：2002，其內容並

無判定基準，CNS 14705-1之附錄 B係因應標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及營建署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業

務所需，並參考 CNS 6532「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

性試驗法」部分內容所制定，因此 CNS 14705-1之附錄 B

為參考而非規定。 

2、本案屬於 CNS 17025「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事

項」需求事項、標單及合約之審查的範疇，試體數量應由

送測單位與實驗室雙方先行協議，CNS 14705-1 內容暫無

修訂必要。  

八、其他決議事項：無 

九、本次會議紀錄經主席確認後函送各出列席人員及單位。 

十、散會時間：109年 3月 20日 10時 30分 

十一、主席確認：蔡委員銘儒 


